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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依據「地方制度法」第 18、19 條規定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災害防救之規劃、執行，為其自治

事項；同法第 70 條亦規定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辦理其自治事項，應就其自有財源優先編列預

算支應。另「財政收支劃分法」第 37 條規定，屬自治事項之經費，由該自治團體自行負擔。

爰依上開規定，救災裝備器材之預算編列及採購，依法應由地方政府自行編列辦理，落實地

方自治之精神。本部消防署將持續爭取經費辦理補助地方政府充實救災裝備器材，以協助提

升消防單位災害搶救能力。 

（八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空氣污染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439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3-16） 

邱委員就空氣污染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減少交通工具污染排放，行政院環保署逐期加嚴新車排氣標準，已施行機車、汽/柴油車第

5 期排放標準；對於車用油部分，該署將柴油硫含量降低至 10mg/kg、汽油硫含量降至

10mg/kg，與歐美日等地區國家之車用油品管制規範同步。另針對低污染車輛之推動，該署除

補助淘汰污染量較高之二行程機車，並推廣民眾及公私單位購置電動（輔助）自行車、電動

機車、電動汽車及電動巴士等電動車輛外，並成立「綠色車輛指南網」，宣導民眾採購低污

染車輛，減少空氣污染排放。至對於交通工具使用行為，該署已訂定怠速停車熄火之規定，

積極宣導促使民眾養成該習慣，並推動環保駕駛及成立「烏賊車檢舉網站」，減少烏賊車於

道路行駛之情形，降低空氣污染。 

二、另為改善我國公共運輸環境及提升服務品質，交通部自民國 99 年起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相關計

畫，內容包含老舊公車汰舊換新、改善候車環境、新闢公車路線等，期能藉由協助全國各地

方政府及相關單位積極推動各項公共運輸措施，吸引民眾多搭乘公共運具，以減少私人運具

之使用，穩健發展公共運輸，逐步實踐環保減碳之目標。自推動公路公共運輸措施以來，該

部已初步達成加速汰換老舊公車，促使全國客運平均車齡由 98 年度之 10.8 年降至 7 年以內

、推廣低地板公車，造福老弱身障乘客、偏遠或服務性路線一條不減。整體而言，103 年度公

共運輸載客量已較 98 年度（計畫推動前）增加 5 億 3,915 萬人次，成長幅度達 20%；另依交

通部運輸研究所情境假設推估，99 年度至 103 年度公共運輸提升之減量效果約 9 萬 9,120 公

噸，相當於 267 座大安森林公園之二氧化碳吸附量，對環境改善貢獻已顯現。未來該部將持

續與各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公路公共運輸計畫，並強化各運具間之無縫轉乘，減少民眾轉搭乘

之步行距離及候車時間；此外，持續鼓勵地方政府依據民眾需求新闢公車服務路線，擴大公

共運輸服務範圍，以利民眾方便搭乘。 

四、又，為強化市區道路之綠美化工程，內政部營建署已於 98 年 4 月 29 日公布之「市區道路及附

屬工程設計規範」第 16 章「景觀與生態設計」，訂定景觀及生態設計原則與植栽設計要點，

其中規定市區道路宜加強綠化植穴，並優先採連續性帶狀方式設計，以提高景觀整體性並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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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生態棲息環境。另該署亦於 102 年度至 105 年度辦理「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」，擇

優補助市區道路人行道旁之連續性植栽增設與美化，期提升市區道路之綠美化品質，建立綠

色優質之都市生態環境。 

五、另為維護國人健康權益，行政院環保署已公布空氣污染指標及細懸浮微粒（PM2.5）指標，另

召開會議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、通傳會及主要新聞媒體於空氣品質不良時期協助宣導民眾執

行相關防護措施（如戴口罩等），或減少外出運動。另針對 PM2.5 健康防護教育傳播事項，

衛福部國健署並於本（104）年召開「中小學空氣污染防制衛教聯繫會議」，邀集教育部、行

政院環保署及經濟部工業局等共同研商討論，並建立跨部會合作事項，包括：(一)訂定「中

小學空氣污染防制宣導與衛教實施計畫」，俾利國中小學童提升空氣污染之自我防護認知。(

二)調查全國工業區周界 3 公里範圍之中小學名單及該校學童之健檢資料，以初步分析學童之

健康情形。 

（九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違建導致公共安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2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4-52） 

黃委員就違建導致公共安全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「建築法」第 25 條、第 86 條及第 96 條之 1 規定，建築物非經申請地方建築主管機關審查

許可並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；擅自建造者，處以建築物造價千分之五十以

下罰鍰，並勒令停工補辦手續，必要時得強制拆除其建築物；依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均不

予補償，其拆除費用由建築物所有人負擔。另依「違章建築處理辦法」第 3 條及第 5 條規定

，違章建築之拆除，由地方建築主管機關執行之；地方建築主管機關，應於接到違章建築查

報人員報告之日起 5 日內實施勘查，認定必須拆除者，應即拆除之，認定尚未構成拆除要件

者，通知違建人於收到通知後 30 日內，依「建築法」第 30 條之規定補行申請執照，違建人

之申請執照不合規定或逾期未補辦申領執照手續者，地方建築主管機關應拆除之。為有效遏

止違章建築，內政部已擬具「建築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報經行政院於民國 102 年 6 月 12

日函請貴院審議，如完成立法將可強化違章建築處理機制。 

二、另為加強工業區廠商工安及勞安意識，經濟部已致力推動減災與法令宣導作業，並積極輔導廠

商成立區域聯防組織，並邀請勞檢、消防及環保等專家學者，辦理教育訓練及減災課程，提

升廠商災害預防能力。又，為加強較高風險工廠之工安橫向聯繫，該部業於 101 年 11 月 30

日函知各工廠登記相關權管單位，於核准高風險行業申辦工廠（變更）登記時，要求增加檢

附製造流程圖，地方工業主管機關並應邀請消防、環保、建築管理單位等聯合會勘。此外，

針對中壢工業區大火事件，經濟部已於本（104）年 2 月 17 日拜會桃園市政府，將由該部工

業局中壢工業區服務中心配合消防單位與區內廠商，共同進行消防演練，俾加強區內廠商緊

急應變能力，且亦辦理勞安在職教育訓練課程，以強化廠商勞工安全技能，減低職災發生機


